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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发〔２００１〕２４号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２日  

 
各Ｂ股公司： 

我会于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发布了《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Ｂ股）公司非上

市外资股上市流通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２０００〕１４０号，以下简称

《通知》），对Ｂ股公司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问题做了原则性规定。 
为便于外资股股东了解该《通知》的内容及相关工作程序，现将《境内上市外资

股（Ｂ股）公司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的办理程序》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Ｂ股办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上市外资股股东申请将所持非上市外资股

在Ｂ股市场上市流通，应当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非上市外资股股东向公司提出将其所持非上市外资股在Ｂ股市场上市流

通的申请，并委托公司代为办理申请流通事宜， 
 

二、公司接受前述申请和委托，并由董事长授权一名代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三、发行上市前为中外合资企业的Ｂ股公司，应就此取得原中外合资企业审

批部门的书面意见； 
 

四、律师就该部分非上市外资股的上市流通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五、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该部分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并提交以下文件： 
１、公司关于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的申请； 
２、非上市外资股股东向公司提出的股份流通申请和委托书； 
３、原中外合资企业审批部门的书面意见； 
４、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５、公司董事长的授权委托书； 
６、公司关于该部分非上市外资股在Ｂ股市场上市流通的公告（草稿）； 
７、公司章程关于股本结构的内容节选； 
８、中国证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六、公司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后，发布关于非上市外资股在Ｂ股市场上市

流通的公告，并按照交易所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